
关于做好2019年12月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2019年12月我校博士、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确保学位授予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安排如下，请学院通知各位研究生导师和全体研究生。
一、申请提前和延期答辩
（一）申请提前答辩的全日制非定向研究生必须已上报毕业生生源信息。请下载填写并提交提前答辩申请表（研究生处网站），申请和审核程序严格按照《山东农业大学关于优秀研究生提前毕业答辩的规定》执行，并进行预答辩。
提交提前答辩申请表日期：9月10 – 12日。
（二）申请延期答辩人员，须下载填写延期答辩申请书并递交学院，学院汇总填写《    学院    年申请延期答辩学生汇总表》电子版和纸质版，此表和其他答辩材料一起报送研究生处，延期答辩申请书由学院保存。
二、答辩资格审核
   （一）全日制学历博士、硕士研究生（含全日制专业学位）答辩资格审核
1.成绩、学分和原始数据审核
学院研究生秘书认真审核成绩单、学分是否符合要求，凡符合要求的打印出成绩单一式三份，统一到研究生培养科审核盖章。成绩审核盖章日期：9月17 - 20日。成绩表盖章后一份留学院备案，另两份分别夹在本人《博士（硕士）学位申请书与审批登记表》中相应位置。学位论文相关的原始数据由导师审核签字，学院组织专家审核无问题后，盖学院公章，交由导师保存。
2.实践环节审核
专业学位硕士毕业生，要提交《山东农业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环节记录表》，学院统一审核后，与成绩单一起提交培养科审核，提交日期：9月17 - 20日。
3.发表论文的审核
学院要根据《山东农业大学关于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的规定》和本院发表论文的要求，对申请答辩研究生进行答辩资格审核。
[bookmark: _Hlk18328935]博士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的复印件交由研究生处审核（复印件含论文封面、目录和正文；若是已经接受但未发表的，另附接收函或交费通知单），提交日期：9月17 - 20日。
4.学位申请书与审批登记表的审核
《博士学位申请书与审批登记表》（A4纸）一式两份、《硕士学位申请书与审批登记表》（A4纸）一式两份（所有表格要正反面打印，骑缝装订）；本人按要求填写或打印（不可随意复制剪贴），本人手写签名。学院认真审核其内容的完整性、格式，并注意学院签字盖章和贴照片，提交日期：另行通知（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日期决定）。
5.全日制研究生的《    学院    年申请答辩学生资格审核总表》，须同时报电子版和纸质版（纸质版需分管院长签字加盖学院公章）。提交日期：9月27日前
（二）在职研究生答辩资格审核（由学院审核）
1.论文开题报告；
2.成绩单（A4纸、一式三份，一份留研究生处备案、两份审核盖章后夹在申请及审批表中），课程所有考试试卷，由学院审核完后建档保存；
    3.培养费发票复印件；
4.论文原始记录；
5.《专业学位论文答辩申请及学位审批表》（A4纸）一式两份（申请表中应附有审核盖章后的成绩单）；
6.照片：文化路农大后门正大照相馆，2寸免冠，学位证书专用，提供相纸版2张和电子版，电子版的文件名为个人身份证号。
    表格下载路径：研究生处/学位/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相关表格下载。
需学院提交研究生处的在职硕士材料有：
1.成绩单（A4纸、一式三份，一份留研究生处备案、两份审核盖章后夹在申请及审批表中），提交时间：9月17 - 20日；
2.在职硕士《    学院    年在职研究生申请答辩资格审核总表》，提交时间：9月27日前；
3.在职研究生缴费发票复印件，提交时间：9月27日前。
三、论文印刷
学位论文不仅在内容上要有创新，而且在书写格式方面更要规范严谨。学位论文要严格按格式要求书写和排版，导师要严格把关，博士、硕士论文书写格式参见研究生处主页学位栏。
四、论文评阅与答辩
（一）论文相似性检测
对于申请答辩的所有论文均要求检测，检测达不到要求的不能进入下一程序。
（二）预答辩和评阅
预答辩时间和组织
所有研究生必须进行预答辩，时间为学位论文在提交教育部送审平台前（10月10日）完成预答辩。申请人凭学位论文初稿，在送审前向学院提出申请。预答辩由学院按照《山东农业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意见》（山农大办字〔2017〕48号）要求组织。学院做出预答辩安排，预答辩公告提前2天上传学校主页并告知学位办审核，学校派研究生教育督导专家参加。未通过预答辩或预答辩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参加论文评审。
预答辩委员会的组成
学位论文预答辩委员会按照《山东农业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意见》（山农大办字〔2017〕48号）要求组成，原则上由不少于5名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且至少一名为其他学院或校外专家。
（三）论文送审评阅
所有学位论文均通过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平台（简称平台）进行论文双盲评审，务必于10月10日前完成预答辩和学位论文上传，若不按时上传论文，影响评审结果返回及答辩，后果由学院和学生本人负责。
博士学位论文送三位评审专家，若评审结果中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专家给出“C（不同意答辩）”，则该学生延期答辩。若三位专家的评阅结果中有一位专家给出“C（不同意答辩）”，学生可提出再送两位专家复审的书面申请，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该论文重新进行审核，若同意增评，由学院院长、教授委员会主任、学生导师在学生申请上签字。两位复审专家中若有一位专家给出“C（不同意答辩）”，则该学生延期答辩。若在正式答辩前论文复审结果没有返回，则直接认定学生延期答辩。论文复审的费用由导师承担。盲审最终结果汇总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建议授予博士学位人员名单》中。
硕士学位论文送两位评审专家，评阅结果有一个“C（不同意答辩）”，学生可提出再送一位专家增评的书面申请，经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该论文重新进行审核同意增评，由学院院长、教授委员会主任、学生导师在学生申请上签字；若学生不提出申请，则延期答辩。评审结果中两个“C（不同意答辩）”，则必须延期答辩。若在正式答辩前论文复审结果没有返回，则直接认定学生延期答辩。论文复审的费用由导师承担。
学院将延期答辩汇总结果填写在《学院    年申请延期答辩学生汇总表》中。             
（三）答辩安排和要求
答辩工作须于11月30日前完成。
学位论文应至少在答辩前2周送交答辩委员会成员。答辩委员会组成及具体要求严格遵守《山东农业大学关于进一步提升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意见》（山农大办字〔2017〕48号）的规定。
学院做出答辩安排，答辩前3天各院将含评阅人及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的答辩公告（从下载栏中下载）上传学校主页并告知学位办审核，学校派研究生教育督导专家参加。
5、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答辩后，学院要督促研究生根据评阅人和答辩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对论文进行系统修改，并将修改说明整理成书面材料，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学院对论文最终稿再次进行查重，达到要求的学位论文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表决。未按照答辩意见进行认真修改的论文，不予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六、学院领取和报送材料
（一）答辩前（11月30日前报送）
报送材料：《_______ 学院      年申请学位人员综合情况表》（网上下载），其中的相关信息从学籍名单中拷贝到该表中，禁止手填，务必保证数据正确无误。务必要求学生本人签名确认，以此作为填写学位证书的依据，此表同时提交电子版。
（二）答辩后（12月2日前报送）
论文答辩后，研究生按要求将材料交学院，学院整理后报送研究生处。
1. 电子材料：论文、成绩单，按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类别，以专业名称为文件夹分开建文档。
2. 纸质版学位论文：博士5份，硕士4份（含所有类型的硕士），其中交研究生处博士3份，硕士2份（含所有类型的硕士）；交图书馆1份；学位档案存档的1份学院暂存，待整理后送档案室。
3.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年     月建议授予（  ）学位人员名单》（按学号顺序填写）报41份（含原件1份、复印件40份，原件请签字盖章后复印），同时提交电子文档（此表网上下载）。
4. 《学院    年申请延期答辩学生汇总表》（此表包含往届所有未答辩学生，含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提交纸质和电子版。学生提交的延期答辩申请表，要写明计划答辩时间，学院审核后统一保存。
5. 《     学院    届研究生发表论文及获得专利情况统计汇总表》（此表网上下载）书面各一份（注意只统计第一作者），并报电子文档。
6. 《研究生发表论文明细表（仅限第一作者）》和《研究生获得专利明细表》只交电子版。
7. 《学院预答辩、盲审、答辩未通过等研究生统计汇总表》电子版。
七、注意事项：
    1.所有填写的学位材料及表格为个人永久性档案材料，一律用碳素墨水填写或打印；
    2.为确保论文质量，论文封面、内容及书写格式请严格按要求做（有关写作格式和要求请到研究生处主页查看，并参见论文样本格式。请务必在封面指定位置注明中图法分类号）；
3.各学院申请学位学生的名单、授予学位信息表，是授予学位和上报材料的依据，要确保完整、准确，否则由此造成的错误由当事人负责；
4.请学院分管领导和研究生秘书周密安排，做好协调、组织工作，将有关内容及时通知学位申请人和导师；
5.在答辩期间，请及时关注研究生处网页的最新公告，查看最新通知。

研究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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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工作简易流程图（未尽事宜请参考通知或另行通知）1. 论文结果返回后各学院自行组织答辩
2. 答辩公告提前3天上传并告知学位办审核
3. 答辩委员组成人员要符合文件规定
1. 全部论文均上传教育部论文送审平台
2. 10月10日前务必将全部论文上传至平台，否则后果由学院和学生自己负责
1. 预答辩：10月10日前完成
2. 预答辩公告提前2天上传网络并务必告知学位办审核
3. 预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至少一位为校外或院外专家）
1. 博士硕士答辩学生资格审核总表
2. 在职硕士申请答辩资格审核总表
3. 在职研究生缴费发票复印件
（均9月27日前提交）
1. 博士硕士成绩审核盖章
2. 专硕实践记录表
3. 博士公开发表论文复印件
4. 在职硕士成绩单
（均9月17 - 20日提交）

1． 申请学位人员综合情况表（11月30日前提交）
2． 建议授予学位人员名单（41份，12月2日前提交）
3． 申请延期答辩学生汇总表（12月2日前提交）
4． 发表论文及获得专利汇总表及明细表（12月2日前提交）
5． 学院预答辩、盲审、答辩未通过等研究生统计汇总表（12月2日前提交）
6． 《博士学位审批书与登记表》（提交时间另行通知）



6

